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人事室 公告 

民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主    旨：有關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本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

(本校專任教師、教官、公務人員及技工友)，請同仁依公告

事項向人事室申辦，請查照。 

公告事項： 

一、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

助表」辦理。 

二、申請期限：本學期於 3月 10 日前向本校人事室申請。 

三、申請手續及繳驗證件： 

（一）填具申請表：自雲端差勤系統填具、列印紙本申請表並簽

名(請務必確認子女學校、年級)後送交人事室。由申請人

本誠信原則提出申請，經人事單位複核後，以造冊方式辦

理支付。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向本校第一次申請者，須繳驗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

係變更須主動通知人事單位外，無須繳驗。 

（三）收費單據： 

      1.國中、國小無須繳驗。 

      2.公私立高中(職)以上繳驗收費單據(內含繳費項目)。 

      3.如係線上繳費或未能繳驗收費單據者，請列印繳費證明

或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簽章

後，併附原繳費通知單(內含繳費項目)申領。 

      4.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請簽名。 

四、不得申請情形：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

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民間團體獎

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費或政

府提供獎助者： 

（一）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 

註：基於落實政府各項助學措施擇一支領原則，且與其他減免學雜費之措施

維持衡平，獲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者，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 

（三）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 

（四）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 

（五）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

雜費優待。 

（六）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五、「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補助與子

女教育補助不得重複請領，如註冊繳費單上仍有「行政院學

雜費減免」文字，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繳費單，或將是

項補助繳回學校後，始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六、公教人員子女除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全免(減免)學雜費

及未接受政府提供獎助金者，得依表訂數額請領子女教育補

助外，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

僅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七、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

領。 

八、其他未盡事項請參照「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 

 


